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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施行地區一覽表
分區業務
組別

縣(市)別 山地鄉(區) 離島鄉(島)

臺北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臺北 新北市 烏來區

臺北 金門縣
金城鎮、金寧鄉、金沙
鎮、烈嶼鄉、金湖鎮、
烏坵鄉

臺北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
鄉、東引鄉

北區 桃園縣 復興鄉

北區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北區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臺中市 和平區

中區 南投縣 信義鄉、仁愛鄉

南區 嘉義縣 阿里山鄉、**大埔鄉

高屏 高雄市 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東沙島、南沙島

高屏 屏東縣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
獅子鄉、牡丹鄉

琉球鄉

高屏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西嶼
鄉、白沙鄉、望安鄉、
七美鄉

東區 花蓮縣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
**豐濱鄉

東區 臺東縣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
達仁鄉

蘭嶼鄉、綠島鄉

小計
31個【29個山地鄉(區)；2個
適用地區】

21個【21個離島鄉(島)】

註：**適用地區：比照本計畫提供因地制宜之醫療服務及相關規定辦理，惟門(急)診基本部
分負擔比照西醫基層診所收取，若為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所訂醫療
資源缺乏地區條件之施行地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規定，部分負擔
得予減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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